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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AB單位合作暨記點相關注意事項 

一、 合作規定 

二、 合作相關原則 

1. 個案於依照顧計畫接受服務時，若臨時需有 BA01、BA07、BA12、BA13、BA14、BA17a、

BA17b、BA17c、BA17d1、BA17d2、BA20、BA23、BA24 等服務需求，倘若超過額度且民眾同意

自費，得先行提供服務(同長照支付及給付標準內容)，並於兩天內異動通報予個案所屬 A單

位，得以計畫異動並於月底申報費用。 

2. 若有喘息/短照服務需求，須以異動通報方式告知個案所屬 A個管，照會或計畫異動後方可執

行；若遇緊急狀況(喘息/短照服務、BA14碼別)，且案家屬同意超額自費，得先提供服務，並

於當/次日異動通報緊急提供服務之原因予個管單位知悉並照會。 

3. 喘息/短照服務若於月底一次性告知當月總數量，且非緊急狀況，將不予核定；若還超過額

度，將由服務單位與案家解釋，並由單位自行負擔全額費用，禁向案家收費。 

4. 單位評鑑不合格者，配合主管機關公告及契約書規範，辦理停派或改派，得經評鑑合格後，

由主管機關通知後始派案。 

5. 異常事件發生或其他違反服務規則，依實際事件酌處，情節重大者將直接予以停派且終止合

作關係 

A. 記點原則 

1. 違反前項 A.合作相關原則其中一項，記點 1點/案。 

2. B單位提供服務時非個案因素，未於規範時效內提供第 1次服務，且未於照管系統異動通

報，經查證屬者，記點 2點/案。 

3. B單位提供服務時非個案因素，未於規範時效內回覆照會，且未於照管系統異動通報，經查

證屬者，記點 2點/案。 

4. B單位未接獲照會卻先行提供服務(非緊急異常事件)，記點 2點/案。 

5. 不清楚各碼別服務內容，或服務規範說明/執行錯誤，記點 2點/案。  

6. B單位實際服務之長照人員與照管系統申報紀錄所載記錄支人員名單或服務提供時間不符，

經查證屬實，記點 3點/次，並限期當月改善，若次月未改善得再追記 1點至改善為止。 

7. 未依服務項目收取自付額致使削價競爭、超收服務費、收取費用未開立收據，記點 3點/

案。 

8. 個案服務暫停/終止未通報主責個管師，記點 1點/案。 

9. 離職居服員帶原服務個案至新單位續提供服務，新單位記點 1點/案並依照政府規範異動通

報 PDCA予 A單位。 

10. 單位回覆可承接服務人力，A單位照會後卻表示無法提供等事件(家屬因素除外)，記點 1點

/案。 

11. 對於個案申請資格異動或長期照顧服務原因消失之情形(身體狀況明顯改變、更改居住地

址、外籍看護抵達、使用權益等)，予以隱匿或不為通報(知悉之日起一個月未主動告知 A單

位)，經查證屬實者，記點 3點/案。 

12. 對於新北巿長期照顧個案服務過程異常事件通報作業規範，內容不清楚、不了解、未執行

等，記點 2點/案。 

13. 發生屬於新北巿長期照顧個案服務過程異常事件通報作業規範，內異常事件類別，未主動於

照管系統異動通報 A單位，記點 3點/案。 

14. 照管系統之異常事件通報內容籠統、未載明發生日期、時間、對象、事件經過、處理流程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制 
110 年 06 月 29 日修 
111 年 01 月 11 日修 
112 年 01 月 06 日修 
112 年 09 月 25 日修 
112 年 11 月 03 日修 
114 年 03 月 05 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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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改善等，記點 1點/案。 

15. 如有相關異常狀況如額度、次數、核銷，申訴、陳情等，未事先與 A單位溝通並取得共識，

未經證實越級通報，記點 3點/次。 

16. 服務單位對個案、案家屬、本機構個管或其他服務單位人員有不當言詞與舉止、態度不佳、

大聲吼叫、謾罵等，經查證屬實，記點 3點/次。 

17. 陳情、申訴案件及主管機關查核，經查證屬歸責於服務單位，記點 3點/次，並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若未改善得次月再記 3點至改善為止。 

B. 記點處理原則 

1. 經查證各項缺失屬實依規記點，已合作有效期間計算，期間記點達 3點，暫停照會個案 3個

月，記點超過 3個月者採持續累進制。 

2. 累計點數依每年度 12月 31日後歸零重新計算。 

3. 若一年內累計達 8點以上，或暫停照會派案 6個月以上，或連續 2年有記點紀錄，將不予合

作。 

C. 記點結果 

1. 累計超過三點(含)者，當天起停止派案 3個月。 

2. 停派期間若仍有違規事項，續累計，達五點，續停派 3 個月。 

3. 累計計點達八點，將停止派案並終止合作。 

D. 以下事項不列入記點： 

1. 因原服務之單位無法繼續提供服務，例：人員離職、人力無法調度，將直接予以停派或是改

派其他單位，不列入記點。 

2. 如個案緣故換單位或是停止服務(包含搬離原服務區域，個案身分資格轉變) 不列入記點。 

三、 專業服務 

1. 請依計畫內容之時程及組數，執行專業服務目標。 

2. 服務單位依結／延案程序，先與家屬討論延案目標，告知 A個管後再提出線上申請。 

3. 服務前需明確告知個案或案家屬現行結/延案規定及程序。 

四、 照管系統之異常事件通報（非口頭告知，請善用異動通報，確保留有紀錄保護雙方權益） 

1. 熟悉新北巿長期照顧個案服務過程異常事件通報作業規範，並定期更新。 

2. 異常事件定義：預約喘息/短照服務、新增／暫停／終止服務、身體狀況重大／特殊改變、

人身安全、送醫、照顧、藥物、服務中、治安、公共意外、言語／身體傷害、自殺意念、

家暴、違反專業倫理守則者等。 

3. 異常事件通報均需載明發生日期、對象、事件經過、處理流程及檢討改善。 

五、 服務單位申覆方式: 

1. 單位對記點事項如有異議，於本單位通知日起 15日內致電本單位，提出解決方案並共同討論

及達共識。 

2.  

 

服務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單位閱畢後簽名：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